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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表揚本校各系所畢業學生之傑出成就或貢獻，以作為系友與在校學生之楷模，弘揚校譽及

促進校務發展，特訂定「亞洲大學傑出系友選拔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傑出系友選拔方式由各系所依組織特性自訂辦法，惟須遵守下列事項： 

(一)各系所每年傑出系友選拔作業以乙次為限。 

(二)各系所每年傑出系友當選名額以不超過三名為原則。 

(三)各系所應審慎查核傑出系友被推薦人資格、事蹟等，若經查實被推薦人有損校譽之行為，

不得提名推薦。 

(四)各系所傑出系友當選名單須提交所屬院務會議複審決議通過。 

三、傑出系友以取得本校正式文憑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為原則： 

(一)學術卓越：從事學術或藝術研究，在其專業領域表現傑出，有具體成就者。 

(二)事業成就：自行創業或經營企業有顯著成就者。 

(三)行政服務：擔任機關、學校、機構等行政或教學工作，有傑出表現或貢獻者。 

(四)社會楷模：從事社會各類服務工作，有傑出表現或貢獻，足為楷模者。 

(五)其他類：品行端正、行誼聲望，在特定領域有傑出表現足為典範者，對母校發展、提

升校譽有特殊貢獻者。 

四、當年度當選之傑出系友，得於系友回娘家活動或其他公開正式場合頒獎表揚，以彰顯其成就

或貢獻。 

五、若有危害本校名譽且情節重大者，經由系所系務會議決議後，提報院長核定，即喪失傑出系友

資格。 

六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